关于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行政处理决定书》（宛市监宛城撤字〔2025〕007号）的送达公告

当事人:南阳市盛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11302MA3XA1UC92
住所: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清河湾B区8号楼2单元102室
法定代表人:岳增丽
2025年04月30日本局收到申请人王云反映本人不知情，身份被南阳市盛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并提交了相关证明材料，本局依法受理调查。 

经查，南阳市盛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05月17日经依法核准登记成立。申请人王云被登记成为南阳市盛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我局受理申请人王云撤销冒名登记（备案）申请后，在调查期间，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2025年06月03日至2025年07月18日本局将南阳市盛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涉嫌虚假登记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以及登记机关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45日，在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对冒名登记的事实提出异议。

2025年08月14日，本局通过宛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告送达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行政许可权利听证告知书》（宛市监宛城听告字〔2025〕第006号），告知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拟撤销行政许可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力。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在法定的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的要求。
鉴于上述事实和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第二款:“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同一登记包含多个登记事项，其中部分登记事项被认定为虚假，撤销虚假的登记事项不影响市场主体存续的，登记机关可以仅撤销虚假的登记事项。”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南阳市盛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王云财务负责人的登记备案事项。

你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你对本行政处理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理不停止执行。

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

2025年9月23日

